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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安委办〔2020〕18号 

  

 

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组织 
开展全市危险化学品使用排查的通知 

 
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各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城市安全工作的

重要论述和批示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认真抓

好全市危险化学品使用环节安全管控，构建危险化学品精细精准

管控体系，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城市运行环境，市安委会

办公室决定在全市各行业、各领域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使用排查

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产监督管理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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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目标 

对全市各行业、各领域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检验、科

研、实验等活动的企事业单位（含企业、医院、学校、科研院所

等，以下简称“使用单位”）进行排查，摸清各单位危险化学品使

用品种、使用量、储存量、用途等信息，做到“家数清，底数明”，

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管理提供基础支撑。 

二、工作时间 

自即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共分为 4个阶段。 

（一）自即日起至 8月 20日，为动员部署阶段； 

（二）自 8月 21日至 9月 30日，为企事业单位自查申报阶

段； 

（三）自 10月 1日至 11月 30日，为复查核查阶段； 

（四）自 12月 1日至 12月 31日，为总结提升阶段。 

三、排查范围 

按照《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的行业品种目录》列明的 15

个门类和 68个大类，对全市相关行业、领域使用单位开展排查。 

本文件所指危险化学品，是指《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

列明的危险化学品，以及符合《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实施

指南（试行）》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判定原则的危险化学品。 

对列入剧毒、易制毒、易制爆及《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

（第一版）》（应急管理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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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公告 2020年第 1号）的危险化学品，年使用量达到 1g及以上

的（气体换算为标准状态下 0.001m
3
及以上），应当列入排查填报

范围。对其他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年使用量达到 10kg以上的（气

体换算为标准状态下 0.01m
3
及以上），列入排查填报范围。其他

危险化学品，年使用量达到 100kg以上的（气体换算为标准状态

下 0.1m
3
及以上），列入排查填报范围。 

四、排查措施 

（一）企业自查 

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街道（乡镇）、工业园区安全管理机

构，组织使用单位进行自查，并登录“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登录

报送系统”（http://www.shchls.com:2002/，以下简称登录报送

系统），进行注册和信息填报。如涉及使用未列入《危险化学品目

录》（2015版）但符合《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实施指南（试

行）》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判定原则的危险化学品的，要在登

录报送系统按照格式要求，提供所使用的化学品理化特性、物理

危险性等证明或者鉴定材料，进行信息填报。 

工贸行业企业应当按照《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开展工贸行

业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专项整治的通知》（沪应急执法〔2020〕12

号）要求，在使用申报的基础上，持续开展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

自查自纠。 

（二）信息核对 

http://www.shchls.com: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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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街道（乡镇）、工业园区安全管理机

构按照登录报送系统设定的用户名和密码进入登录报送系统，核

对管辖范围内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填报的具体品种、数量以及相

关信息（对各级人民政府委办局下属的企事业单位涉及使用危险

化学品的，由各委办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核对）。 

（三）汇总统计 

市安委会办公室委托第三方单位，对各使用单位自查、填报

情况进行抽查，对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街道（乡镇）、工业园区安

全管理机构核对情况进行复查、汇总和统计，并对有关单位具体

工作开展指导。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 

危险化学品涉及领域广泛，此次排查工作涉及使用单位数量

多、分布广。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

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切实加强危险

化学品使用环节排查和安全管控工作组织领导，及时将工作要求、

工作方案传达至基层和使用单位一线，明确工作目标，强化责任

主体，确保排查工作落实到位、执行到位。 

（二）摸排全面准确 

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此次摸

底排查工作。各使用单位要如实、准确填报本单位使用危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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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种、使用量、储存量、用途等具体信息，并正确填写使用单

位地址、联系人、联系方式等，便于工作推进。各行业主管部门

和属地街道（乡镇）、工业园区安全管理机构要认真核对使用单位

自查申报信息，努力做到覆盖全面、信息无误。 

（三）及时上报信息 

全面排查本市危险化学品使用情况，是进一步加强本市危险

化学品使用环节安全管控、对全市实施危险化学品禁止、限制、

控制措施的重要基础工作。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街道（乡镇）、

工业园区安全管理机构以及各使用单位要严扣时间节点，迅速开

展自查、核查行动，并及时上报信息。相关部门要把危险化学品

使用情况纳入执法和检查计划，加强安全监管，确保使用安全。 

 

 

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8月 7日 

 

    （联系人：曹昕，电话：54667867；李锐：手机：136118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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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8月 7日印发 

                                                      共印 120份 


